河源市人民医院文化办公用品配送服务采购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河源市人民医院需进行文化办公用品配送服务采购，以符合医院的使用要求。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
河源市人民医院文化办公用品配送服务采购项目
三、项目时限
服务时长为两年。
四、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1.服务商提供的物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、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。
2.服务商提供的物品必须是全新的、包装完好、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的原厂正品，而且提供的物品必须是近期出厂的，一般不超过出厂日期至有效日期的一半时间。
六、项目内容、数量及定价
1.需求按采购人的具体形式、数量、品种、材料、位置等通知服务商为准。详见附件1：河源市人民医院劳保日杂用品配送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；
2.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采购数量进行调整，采购人不作总量承诺。
3.服务商的实际供货价以签订合同文件价格为准，在实际供货过程中，不得擅自调整价格。
七、支付方式：
1.服务商每月月底前须将有效发票送至采购人总务科仓库，采购人每月核定货款后以银行转账方式拨付给成交服务商。服务商应在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足额有效的发票，服务商未提供足额有效发票的，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任何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
2.本采购为单价方式，履行期间，不允许产品供应价格调升，如属项目外，需先通过我院价格核算和审计科审核价格后，经采购人下单后按实结算。
八、服务要求
1.本项目采用“代储代销”配送模式，服务商应设立专职部门，至少配置1名业务员和1名送货员，负责订单对接、库存协调、配送及售后服务，并提供配置人员的相关证件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配置的人员应稳定服务于本项目，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服务人员。按采购人订单《采购目录）》内物资3天内交货，紧急的半小时内到货。           
2.在采购人或采购委托人签收之前，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属于服务商，货物发生遗失、损坏、质变等由服务商负责。
3.服务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配送商品，不得随意更改增减数量、规格、品牌、型号等，否则，采购人及指定签收人有权拒收。
4.除客观不可抗力外，服务商不得推迟送货。如客观原因确需延迟送货的，服务商必须告知采购人。

